
     

 

 

 

 

 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審 核  2012  -13 年 度  答 覆 編 號  

開 支 預 算  THB(T)032 

問 題 編 號  

0370 


管 制 人 員 的 答 覆  

總 目 ： 60 – 路 政 署  分 目 ： 

綱 領 ：  (2) 區 域 及 維 修 工 程  

管 制 人 員 ： 路 政 署 署 長  

局 長 ： 運 輸 及 房 屋 局 局 長  

問 題 ： 

與 道 路 維 修 有 關 的 投 訴 個 案 數 目 ， 去 年 對 比 前 年 錄 得 大 幅 度 增 長 ， 原 因 為

何 ?有 否 需 要 增 撥 資 源 去 處 理 該 等 事 項 ?

提 問 人 ：  劉 皇 發 議 員  

答 覆 ： 

由  2011 年 起 ， 本 署 按 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五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》 內 的 建 議 ， 修 訂 了

匯 報 與 道 路 維 修 相 關 的 投 訴 個 案 數 目 的 方 法 ， 以 便 更 清 晰 地 反 映 本 署 所 負

責 的 道 路 維 修 工 程 範 圍 ， 而 實 際 投 訴 個 案 並 沒 有 顯 著 增 長 。  

簽 署 ︰  

姓 名 ：  劉 家 強  

職 銜 ：  路 政 署 署 長  

日 期 ： 28.2.20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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